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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2024年年報之

補充公佈

茲提述本公司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之年度報告（「 2024年年報」）。茲亦提述

本公司日期為 2024年 3月 25日、 2024年 4月 16日及 2024年 4月 30日之公佈（「該等公

佈」），內容有關本公司收購勇往控股有限公司之全部股權。除另有界定外，本公

佈所用詞彙與2024年年報及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謹此補充 2024年年報所披露之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購股權計劃」）之下列額

外資料。

購股權數目

於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財政年度之年初及年末，購股權計劃項下可供授出之購

股權數目為 100,000,000股股份，相當於 2024年年報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約

7.1%。於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財政年度之年初及年末，概無適用之服務供應商

分項限額。

於 2025年 4月 23日（即 2024年年報日期），購股權計劃項下可供發行之股份總數為

100,000,000股股份，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份之7.1%。

每名合資格參與者之最高配額

於任何 12個月期間內，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集團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授出之購股

權（包括已行使或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獲行使時向各承授人發行及可能發行之股份

總數，不得超過本公司當時已發行股本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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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根據購股權計劃進一步向購股權計劃項下承授人授出購股權，會導致於直至進

一步授出有關購股權當日（包括該日）止 12個月期間，於根據購股權計劃及本集團

任何其他購股權計劃已向及擬向該名人士授出之所有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已註

銷及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獲行使時已發行及將予發行之股份合共超過已發行股份

1%，則進一步授出有關購股權須經股東於股東大會上另行批准，而該承授人及

其緊密聯繫人（或倘該參與者為關連人士，則為其聯繫人）須放棄投票表決。

根據購股權計劃向任何董事、本公司主要行政人員或本公司主要股東或其各自之

任何聯繫人授出購股權，亦須獲獨立非執行董事（不包括身為購股權計劃項下購

股權承授人之任何獨立非執行董事）批准。

倘根據購股權計劃向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其各自之任何聯繫人授出任何

購股權，會導致於有關授出日期（包括該日）止 12個月期間內購股權計劃項下已授

出及將授出之所有購股權（包括已行使、已註銷及尚未行使之購股權）獲行使時向

該人士已發行及將予發行之股份： (1)合共佔已發行股份超過 0.1%；及 (2)按每次

授出要約當日股份收市價計算之總值超過 5百萬港元；則額外授出之有關購股權

須於股東大會上獲股東批准。承授人、其聯繫人及本公司所有核心關連人士須於

該股東大會上放棄投票贊成。

歸屬期

除非董事另行決定並於授予承授人之要約中聲明，否則承授人毋須按任何最短期

間持有購股權，亦毋須於行使獲授購股權前達致任何表現目標。

行使期

購股權可根據購股權計劃條款於董事釐定並通知承授人之期間內隨時行使，倘並

無作出有關釐定，則由接納有關購股權的要約日期起至以下的較早者可予行

使： (i)根據購股權計劃相關條文，該購股權失效的日期；及 (ii)由該購股權的要約

日期起計滿10年當日。

購股權之接納及歸屬時間

要約可於提出要約之日（必須為營業日）起計最多21日內獲接納，並須於接納時支

付代價1.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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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收購事項之溢利保證

本公司謹此補充有關收購事項之溢利保證之以下額外資料。

根據買賣協議，賣方向買方保證及承諾，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 2025年 12月 31日

及 2026年 12月 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之實際純利（摘錄自其於相應年度根據買賣協

議條款編製之管理賬目或經審核財務報表（如適用））將分別不少於 3百萬港元、 3

百萬港元及3百萬港元。

根據附屬公司B（即目標集團的營運附屬公司）於 2023年 8月 16日（註冊成立日期）

至 2024年 12月 31日期間的經審核財務報表，經調整 (i)本集團於期內收取之管理費

3,300,000港元；及 (ii)根據符合本集團採納之財務報告準則確認之貿易應收款項及

合約資產預期信貸虧損撥備約 413,000港元後，附屬公司B之經調整經審核除稅後

純利約為3,189,000港元。

就管理費而言，該費用涉及本公司向目標集團提供項目管理服務，董事會認為有

關費用可視為集團內部成本，在評估保證溢利時將有關管理費列為目標公司負擔

並不合理。因此，董事會在評估保證溢利時將管理費分類為非經常性項目。

就預期信貸虧損撥備而言，此項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確認的撥備，反映因外部

風險及經濟環境導致的信貸預期變化，而非公司營運表現，而於收購時，目標集

團作為中小企未能評估該等信貸預期。據此，董事會認為有關撥備與目標集團實

際表現無關，在評估保證溢利時考慮預期信貸虧損撥備並不合理。因此，於評估

保證溢利時，董事會將預期信貸虧損撥備分類為非經常性項目。

董事會認為，對附屬公司B虧損淨額作出之兩項調整均符合買賣協議條款。

承董事會命

盈滙企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陳亮

香港，2025年11月7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亮先生（主席及行政總裁）及獨立非執行董

事陳美樺小姐、麥曉峯先生及胡克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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